
 

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特殊需求學生 

鑑定及安置說明書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貴子弟即將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

輔會）鑑定安置審查，並安排心理評量人員為貴子弟進行必要之教育診斷

及學習能力評估，據此確認貴子弟是否具有特殊教育資格及安排適切之安

置處所。審查過程中有關貴子弟之各項評估、診斷或鑑定資料與結果，除

了作為教師教學參考及未來升學使用外，絕對不會對外公開。 

若貴子弟通過本次鑑定安置審查，爾後本市將提供各項適當的特殊教

育服務措施，未來您將有下列的權利義務： 

一、特殊教育安置 

特殊教育學生就讀普通班以就近安置且在原班級接受相關教育輔

導為原則，各校除運用原有輔導措施外，應依學生學習需要或適應能

力，利用集中式特教班、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或特教方案等資源提供服

務。 

二、特殊教育服務 

若經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，學校應依法提供特殊教育服務，並協助

申請相關服務（如：經費補助、專業團隊服務、教師/學生助理人員、教

育輔助器材、特教方案、其他支持服務，以上皆須經由審核通過，始得

提供服務），相關服務內容應載明於個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中，與家長

討論後共同配合執行。 

    鑑定結果將依規定通報，其相關資料會隨學生升學或轉校時移轉至

新入學單位。 

    特殊教育服務不包含社政、衛政及其他相關單位福利服務。 

三、有效期限 

（一）依本市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期限為特殊教育資格之有效期限。 

（二）家長應於有效期限截止前，請學校協助提出重新鑑定申請。 



 

（三）轉換教育階段前均應接受重新鑑定，如屆時經本市鑑輔會重新鑑

定確認為特殊需求學生時，進入下一教育階段將可繼續接受各項

特殊教育相關服務。若屆時不願接受重新鑑定者，特殊教育學生

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將於該學年度結束。 

四、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： 

若您擔心鑑定結果將對貴子弟引發不當標記作用，隨時可向就讀學

校提出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」之書面申請；學校接

受申請後，將提報本市鑑輔會審核。經審查通過後，貴子弟將喪失繼續

接受特教服務之資格，且在該教育階段不得再次申請鑑定；惟因其他特

殊狀況導致身心障礙者，得另案呈報鑑輔會審議。貴子弟相關個案資料

將自特殊教育系統移除，資料不會隨著轉校或升學移轉至新就學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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